
 

 

美國教育週報探討道德教育如何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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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如何教？誰能來教?根據甚麼立足點來教？這是教育歷史上恆久的

大哉問。美國教育週報(Education Week)本(2015)年三月二日的一篇評論

（Dell’Antonia, 2015)即引述哲學教授 Justin McBrayer(2015)對於當今

教師教導孩子道德觀念的問題之看法，探討教師自身因個人因素和許多難以

避免的先入為主立場是否對學生分辨是非觀念知學習有所影響，以及思考因

應之道。 

文中指出，就連在美國各州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對於事實(Fact)

和觀點(Opinion)定義上也充滿歧異：前者據小學二年級課本上寫法為「對

欲了解對象的某項可經測試或證明為正確的事物」;至於後者則指「某人怎

麼想感覺或相信的東西」。若一句話只能是事實或觀點擇一，根據前文定

義，世間所有認定的價值觀都只能算推論。舉例來說「人生而平等」到「未

成年飲酒是不對的行為」、「抄襲作業/在校罵髒話是不對的行為」、「吃

素比吃肉者健康」這些全是推論範圍內言論。教育如果迫使兒童同時接受矛

盾觀點並被告知這世間沒有道德事實，如何能養成學生的正確道德觀?這不

禁讓教育人員深思一個問題:怎樣的教育方式更接近理想的民主教育？直接

告知?或提供判斷思考?前者可能只是輸入片面觀點的價值觀，教育還是應該

讓學生去花時間深思和驗證何等道德論證更接近事實。 顯然，我們還是

有足夠理由證明學校有道德教育的義務性，許多孩子是到了學校才開闊眼

界，學習到和從前家中認知迥異的「事實」，如吃素或對同性戀的看法等，

雖然教師在教學時必然也會在某種程度地表達自我觀點而影響學生的價值

觀，但其實真正會造成對學生觀念顯著影響的通常是絕大多數人所熱絡擁戴

的所謂「事實」，這個時候學校的角色應該提供學生更寬廣的空間去思維、

討論與批判。 

美國教育週報的報導認為，雖然學校並非像ＭcBrayer 所說的那樣因為

注入學生先入為主的觀點而影響學生道德學習，但是該評論也主張教師應該

盡量避免灌輸，而是應該引導養成學生思考的能力，教師應該教的是一種態



 

 

度，一種不應輕易接受任何論點的態度，學生被教導去接受挑戰、去質疑的

勇氣，有意識地處理訊息輸入，如此一來，無論老師甚至家庭的自身立場為

何，孩子都不會是被動遭驅趕的羊群，而是能夠握有自主性地去選擇、判

斷。亦即，道德要教，但是不應只是陳述範例或注入觀點，而是應營造開放

討論空間，從聽取學生想法、發展其認知理解，並養成開放尊重、自主判斷

的態度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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